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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委員會第23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114年7月11日（星期五）上午9時30分 

地點：本市市政大樓2樓 N202會議室 

主席：李四川主任委員                           紀錄：高婕玲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表 

壹、 報告事項 

前次會議結論執行情形：洽悉。  

貳、審議事項 

審議案：士林社子島地區區段徵收拆遷安置計畫（草案）。 

決  議：請提案單位依委員意見修正本拆遷安置計畫（草案），並經 

本府相關機關確認後再提會審議。 

委員意見摘要 

委員1 

一、 安置計畫應須針對地區民情進行擬定，建議簡報內容應

提供地區調查基本資料如設籍戶數、人口數、門牌編釘

日期、地形圖資等，作為安置計畫審議參考。 

二、 安置計畫（草案）三、拆遷戶安置（一）後段有關「致

建物拆除無屋可居者」，應係指建物「全部」拆除，並建

議檢討「無屋可居」文字刪除，避免實務執行疑義。 

三、 有關擁有多棟建物，其他門牌發給安置費用一節，建議

評估針對放棄配售專案住宅且未獲其他安置者發給安置

費用，以提供選擇。另有關安置費用是否考慮通貨膨脹

因素酌予調整，以保障拆遷戶安置權益。 

四、 安置計畫（草案）三、拆遷戶安置（四）、1.、(2)、丙有

關增加配售專案住宅申請人身份不受安置資格基準限制

之例外規定，請提案單位說明設置之理由及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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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拆遷戶選擇另覓租所之租金補貼未訂有補貼期限，是否

同配租專案住宅最長為24年，宜明確規範。 

六、 安置計畫（草案）三、（四）3.、(4)，一戶設籍超過四人

以上之文字建議調整為「……超過四人以上，以設籍人

數除以四人，取小數點第一位四捨五入方式加計設籍戶

數。」。 

七、 選配安置街廓申請人僅限於合法建物所有權人，未納入

違章建築拆遷戶，請敘明原因。 

八、 安置計畫（草案）三、（七）有關安置個案疑義處理一節，

考量安置個案涉事實認定，屬行政機關職權，似不宜由

委員會審議，建議以去識別化的通案處理原則提委員會

討論。 

九、 安置計畫（草案）附表一房租津貼「基準值」如何形成，

建議補充訂定原則或標準。 

十、 工廠輔導、農耕戶安置及寺廟安置原則，建議於後續執

行時另訂作業要點。 

委員2 

一、 有關申請增加配售專案住宅戶數以拆除面積按66平方公

尺為計算級距之訂定基礎？其拆遷面積屬於違章建築的

部分如何認定？ 

二、 安置計畫（草案）三、拆遷戶安置（四）、2.、(3)、有關

承租專案住宅租賃期限三年屆滿，後續是否訂定執行規

範？請補充說明。 

三、 安置計畫（草案）三、拆遷戶安置（四）、3.、(3)、有關

子女就學例外不受限制規範，實務如何認定？請補充說

明。 

四、 安置計畫（草案）六、農耕戶如經選擇以其已領取之現

金地價補償費數額申請折算配售農業區土地，是否影響

其住宅安置資格？請釐清。 

五、 安置計畫（草案）七、（三）寺廟安置有關不具土地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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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之寺廟，得於公園安置，應訂執行條件，以利執行。 

六、 請提案單位補充本案涉及安置計畫內容各項基礎資料，

俾供審議。 

七、 安置計畫（草案）附表二有關一般戶亦提供租金補貼比

例15%，對於本案財務衝擊是否足以負擔及是否公平合

理，請補充說明。 

委員3 

請提案單位補充社子島地區合法工廠之土地、建物權屬

等基本資料，以利委員會審議。 

委員4 

一、 協力造屋本質上為抵價地分配，草案內容宜明確定義其

性質及運作方式，惟開發規劃仍應回歸民眾自行協議為

原則，以避免市府後續實務執行爭議。 

二、 有關安置個案認定疑義提請委員會審議，為避免行政執

行與委員會權責混淆，建議另設專責小組協助處理，由

委員會審議通案性執行原則。 

委員5 

一、 建議本安置計畫草案內容宜再整體檢視，明確定義各項

名詞，並避免前後邏輯不一致，以符合法規體例。 

二、 委員會針對安置個案疑義應以通案性原則審議為宜。 

委員6 

依本府109年4月23日都委會審竣社子島細部計畫案，為

協助寺廟安置於細部計畫內放寬住宅區及商業區之土地

使用管制為「屬本計畫區段徵收開發前經本府列冊管理

之寺廟、教堂、宗祠等申請新建時，應由本府相關機關

個案審查，不受附條件允許之限制」，請提案單位參考上

開內容，適度修正安置計畫（草案）七、（四）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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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7 

一、 安置計畫（草案）內容架構建議整體審視調整、名詞定

義統一置於條文前段，俾符合法規體例及避免遺漏。 

二、 弱勢戶安置係屬拆遷戶中符合社會局列管身分，並針對

年滿65歲者提供承租專案住宅至終老之優惠租金配套措

施，同屬拆遷戶安置範疇，建議移列於拆遷戶項下整併

說明。 

三、 配售專案住宅中「若一人擁有多個門牌建物，配售專案

住宅以一戶為原則」，如實務執行係以配售一戶「為限」，

建議修正文字避免爭議。 

四、 對專案住宅售價總額計算之原則無修正意見，惟市府如

未來將評估專案住宅委託民間興建，建議宜就該措施之

影響保留彈性。 

五、 配售專案住宅訂有配售戶數總量管制之規定，惟配租部

分無相關內容，另是否明訂禁止轉租及違規收回租金優

惠等措施，請提案單位納入考量。 

六、 協力造屋規劃係以抵價地權利價值抵付相關費用，包含

但不限於營建成本及執行服務費用等所有費用，為免執

行爭議，建議提案單位確認相關文字妥適性。 

七、 工廠輔導部分明定得供既有製造業繼續使用，惟應以符

合科技產業專用區土地使用管制規定為前提，建議修正

以資明確。 

八、 安置個案是否符合資格及要件，應由執行機關自行審認，

如爭議案件擬提送本委員會審議，以通案性處理原則較

為妥適。 

九、 簡報內容提及拆遷戶島內遷徙例外不受安置資格基準之

限制，及建物興建年期以航照圖或地形圖資進行比對判

讀，惟安置計畫中未見訂定相關規定，宜配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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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回應 

土地開發總隊： 

一、 配售專案住宅第二個門牌起，每一門牌發給安置費用90

萬元，係比照「臺北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自治條例」

訂定；至於安置費用是否得提高，將於全市一致性基礎

下進行研議。 

二、 安置個案認定疑義部分，將成立疑義處理小組進行個案

檢討，將去識別化的通案提由委員會審議通案處理原則，

再由執行機關逕行認定較為妥適。 

三、 社子島地區區段徵收拆遷作業將採分期分區方式辦理，

區分為第一期及第二期範圍。第一期拆遷戶將依戶內人

口數發給房租津貼，基準金額暫定為每戶2萬元，後續將

視租金行情滾動式調整。 

四、 寺廟安置部分，若屬有產權之寺廟，將依本草案內容安

置；若不具產權之寺廟，未來將依陽廟與陰廟性質分別

集中安置，後續將持續與本府民政局進行討論。 

五、 協力造屋主要係針對持有土地面積45至155平方公尺之小

地主整合，集中選配於協力造屋街廓並採合建分屋模式，

由市府提供媒合與諮詢服務。 

 

參、散會：上午10時40分 


